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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 人 民 政 府

关于 2022年区级决算草案和 2023年上半年

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，各位委员：

受区政府委托，向常委会本次会议报告 2022年区级决算草

案和 2023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，请予审议。

一、2022年区级决算草案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情况

2022年，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4.30亿元，按可比口径增

长 10.2%。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4.64亿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

92.1%，主要受国库集中支付结转结余会计核算方式由权责发生

制调整为收付实现制影响。

上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 16.52亿元，省转贷地方政府

债券 4.39亿元，调入资金 5.29亿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及上

年结转 5232万元，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，收入合计 101.02亿元。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54.64亿元，上解上级支出及结转下年支

出 41.84亿元，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4.54亿元，支出合计 101.02

亿元。

2022年区级预备费安排 5000万元，实际动用 5000万元，主

要用于当年突发事件和难以预见开支。其中，疫情防控经费 165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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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拆违专项经费 800万元，信访维稳经费 770万元，护林防

火经费 500万元，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试点项目资金 240万元。

2022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4757万元，政

府性基金预算以前年度结转资金 1.49亿元，全部按原用途安排使

用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决算情况

2022年，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.78亿元，完成调整预算

的 100.6%；加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、调入资金及上年结转 5.05

亿元，省转贷地方政府债券 20.37亿元，收入合计 27.21亿元。本

年基金支出完成 21.77亿元，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 4.85亿元，

上解上级及结转下年支出 5856万元，支出合计 27.21亿元。

2022年市政府共分配下达我区地方政府债券额度 24.76亿元。

其中，新增专项债券 15.52亿元，主要用于烟台幸福新城产业园区

基础设施、只楚园区基础设施、芝罘区方舱式隔离项目及卧龙产业

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；再融资债券 9.24亿元，全部用于偿还 2022

年到期政府债券本金。经各级人大常委会批准，上述地方政府债券

已全额纳入预算管理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决算情况

2022年，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3.89亿元，上级专

项转移支付收入、上年结余收入 1681万元。2022年全区国有资

本经营预算支出合计 4.05亿元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决算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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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，区级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收入 5.56亿元，区级社会保

险基金预算支出 5.07亿元。收支结余 0.5亿元，年末滚存结余 2.63

亿元。

（五）财政专户管理资金决算情况

2022 年，区级财政专户收入 561 万元，区级财政专户支出

561万元。

（六）地方政府债务情况

2022年，区级政府债务限额 89.87亿元。其中，一般债务限

额 27.8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 62.07亿元。区级政府债务余额 89.12

亿元。其中，一般债务余额 27.11亿元，专项债务余额 62.01亿元。

（七）2022年“三保”预算执行情况

根据山东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范围和标准测算，2022年全区

“三保”可用财力 54.15亿元，实际“三保”支出 29.41亿元。其中，

“保基本民生”支出 9.58亿元，“保工资”支出 19.32亿元，“保运转”

支出 5110万元。

二、2023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

1-6月，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9.20亿元，完成年初人

代会目标的 62.8%，快于时间进度 12.8个百分点，增长 6.9%。其

中：税收收入完成 29.55亿元。主体税种方面：增值税完成 12.03

亿元，增长 66.5%；企业所得税完成 4.87亿元，增长 14.2%；个

人所得税完成 1.95亿元，下降 6.9%；城市建设维护税完成 2.1亿



— 4—

元，增长 4.7%；房产税完成 1.41亿元，下降 7%；土地增值税完

成 2.71亿元，下降 16.2%；契税完成 2亿元，下降 22.9%。

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.81亿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 67.2%，

下降 2.2%。重点支出完成情况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.21亿元，

下降 34.3%；公共安全支出 6603万元，下降 14.9%；教育支出 6.94

亿元，增长 14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.91亿元，下降 6.9%；

卫生健康支出 2.73亿元，增长 0.2%；城乡社区支出 5.4亿元，增

长 66.3%；农林水支出 4665万元，增长 125.5%。
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

1-6 月，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666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

39.6%，增长 15.5%，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增加。政府

性基金预算支出 11.43亿元，完成预算的 257.3%，下降 35.6%，

主要是新增专项债券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。

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。1-6 月，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

9666万元，主要包括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 4084万元，城

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3005万元。

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。1-6月，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

11.43亿元。其中：城乡社区支出 2.11亿元，主要是安排给水配

套费及南上坊棚改项目经费等；债务付息支出 1.23亿元；其他政

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7.99亿元，主要是新增

专项债券用于幸福新城项目支出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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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6 月，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1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

4.8%，主要用于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。

（四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

1-6月，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.86亿元，完成预算的

51.6%。区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.61 亿元，完成预算的

47.7 %，收支结余 0.26 亿元，滚存结余 2.88 亿元。

（五）预算执行主要特点

一是主体税种及小税种分化较大。因大规模存量留抵退税已

于 2022年集中落实到位，今年以来政策影响逐渐减弱，增值税、

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三大主体税种共增收 5.27亿元，拉动税

收增长 19.8个百分点；但受房地产消费市场预期较低的影响，地

方税种中占比较重的房产税、土地增值税和契税，共减收 1.23亿

元，下降 16.6 %，拉低税收增长 4.7个百分点。

二是财政收入增幅在全市排名逐步提升。随着疫情影响因素

消除，大规模退税减税缓税等政策影响逐渐减弱，市场主体逐步

恢复，我区经济运行开始呈现稳中向好态势。全区上下严格按照

高质量发展要求，多措并举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依法合规做

好收入组织工作。1-6月，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49.20亿元，

增长 6.9%，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0.4个百分点，排名全市第三、五

区第一。税收收入完成 29.55 亿元，税收占比 60.1%，排名全市

第七、五区第三。

三是健全优先保障机制，全面筑牢“三保”保障防线。坚持“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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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定支、量力而行”的原则，将“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”

作为财政保障的重中之重，精准定位重大民生需求，抓住财政紧

平衡的矛盾关键点，全力以赴保障“三保”支出，切实做到守土有

责、守土尽责，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。同时，依托直

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政策，全过程管好用好直达资金，有效保障

人民群众基本民生需求，提高群众幸福感获得感。

三、确保完成 2023年预算任务的措施

（一）强化收支管理，确保财政运行安全平稳。一是加强收

入组织管理。强化属地街道（园区）、财税、部门间的协调联动，

瞄准大型专业市场园区化运营、建筑业全过程管理等新的税收增

长点，紧盯法院拍卖和破产清算、成品油企业购销等涉税线索，

巩固现有数字经济园区的运营成果，奋力实现财政收入提质增量。

二是完善支出监管体系。严格预算编制管理，优化部门支出结构，

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，坚决树牢“过紧日子”思想。通过预算管理

一体化系统，采取“技术+业务”的手段，加强支出监管与库款保障

能力分析研判，完善监测预警机制，做到精准调度、及时纠偏。

三是强化预算执行管理。严控预算追加调整事项，非经法定程序

不得调整，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力度，提高预算保障能力。深化预

算绩效管理改革，把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，

构建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。

（二）坚持民生思维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。一是持续增强

基本保障能力。支持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，提升应对突发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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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事件能力。支持构建更加积极的稳岗就业政策体系，保障职

业培训补贴、岗位开发补贴、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落实。落实城

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，支持实施家庭经济困难群众住房租赁补贴

补助、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等政策，加大残疾人精准康复、就业

脱贫支持力度，提高困难群众生活保障水平。二是全面促进社会

事业发展。支持义务教育段学校课后服务深入开展，推进新建学

校教学设施设备配置，实施教室照明改造工程，分阶段更新学校

班班通、课桌椅等教学设备，对芝罘岛小学消防设施及生活用水

进行改造。完善公共文体服务，支持开展文化惠民消费和公益性

文化服务活动，保障体育场馆及学校运动场地免费或低收费向社

会开放，助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。三是依法合规推进 PPP

项目。将我区中小学及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PPP项目（包括

8所学校和 5条市政道路共 13项内容）财政资金收支纳入年度预

算管理，并纳入以后相应年度预算草案，改善芝罘区义务教育学

校办学条件，完善我区路网，助推“突破芝罘”全面起势、全面提

速、精彩蝶变。

（三）进一步强化财政监督，严肃财经纪律。一是加强政府

债务管理。建立债券资金使用和存量债务化解月报制度，强化债

务风险分析监测，规范债务数据信息公开，统筹可用财力支持政

府债务还本付息，有效防范债务风险。二是完善国资国企监管。

持续开展全区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整治专项行动，通过单位自查自

纠、聘请中介机构清查、财政部门复查，重点发现全区行政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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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普遍性、历史性、机制性的重点突出问

题，通过及时整改、规范管理、建章立制，着力构建权责清晰、

配置合理、运转高效、约束有力的资产管理体系。严格落实《关

于深化区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规范行权履职的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》（烟芝政发〔2023〕3号），进一步划清 12项由区政

府常务会议审批事项、7项区国资监管部门审批事项、8项国有资

本投资运营公司权责事项，全面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，

加快实现集团化、市场化、规范化发展。三是健全财政监督体系。

组织开展 2022年度预决算公开情况检查及整改工作，落实预决算

公开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提升预决算公开质效。成立财经纪律重点

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组，制定《芝罘区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

实施方案》和《芝罘区财经纪律重点问题专项整治分工方案》，

聚焦财经纪律方面的 8类重点问题深入开展排查整治，查处有令

不行、有禁不止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严肃财经纪律，规范财经秩序。


